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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瘦肉精”事件发生后，全省各
级法院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力以赴
做好“瘦肉精”系列案件的审判工作。
截至10月31日，全省法院共受理“瘦肉
精”案件59案114人。其中，共判处“瘦
肉精”制售者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国家工作人员77人。生猪养殖户36人
被判刑，其中，判处死缓1人，无期徒刑
1人，9年以上有期徒刑9人，5至9年有
期徒刑20人。 晚报记者 鲁燕

截至10月31日，全省法院共受理“瘦肉精”案
件59案114人，全部审结。其中，检察院撤回起诉
1案1人，58案113人均作出判决。

这些案件按地区划分，焦作两级法院审结43
案 81人，新乡审结 6案 17人，济源审结 1案 3人，
鹤壁审结4案5人，洛阳审结2案4人，平顶山审结
1案1人，信阳审结1案1人，周口审结1案2人。

按犯罪性质（罪名）划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判处 1案 5人，以非法经营罪判处 18案
39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 33案 52
人，以玩忽职守罪判处4案13人，以滥用职权罪判
处2案4人。

按被告人身份划分，共判处生产、销售“瘦肉
精”犯罪分子60人，失职、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17
人，生猪养殖户36人。

“瘦肉精”事件发生后，省高院院长张立
勇挂帅，把握全局，多次组织召开会议，听取
案件进展情况汇报，深入焦作、温县、济源等
地督察、指导，与当地党委、政法委和公检法
部门同志座谈，主持召开审理“瘦肉精”案件
工作座谈会。

根据我省“瘦肉精”案件数量多、范围
广、被告人数多、身份复杂、案件性质、主观
恶性、危害后果各不相同等特点，省法院提
出了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
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犯罪和对食品安
全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
犯罪，而对农民养殖户分清责任、区别对待
总体从宽的工作思路，并将此工作思路贯穿
于“瘦肉精”系列案件审理的始终。

首先，突出打击重点。据统计，在审结
的58案113人中，共判处“瘦肉精”制售者和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77人，
其中，判处死缓1人，无期1人，9年以上有期
徒刑 9人，5至 9年有期徒刑 20人，3至 5年
有期徒刑 23人，充分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从
重惩处的精神。

其次，对农民养殖户充分体现宽严相
济，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是对养
殖头数少、时间短，或者养殖的生猪尚未出
栏即被查获，或者初次养殖、认罪悔罪态度
较好的养殖户酌情从宽处罚。在审结案件
中，共判处生猪养殖户 36人，其中，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以下至拘役的29人，缓刑7人。

此外，在同一案件中，按责任大小判处
相适应的刑罚。如刘襄等人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一案，鉴于 5名被告人在共
同犯罪中分工不同、地位作用各异的情
况，在坚持从严打击的同时，贯彻了区别

对待的原则，结合案件的危害程度和共同犯
罪的情况，对5名被告人作出了轻重有别的
刑罚裁量。

同时，根据犯罪性质、情节轻重、社会影
响大小、事实证据及侦破进展情况等因素，
遵循突出重点、宽严相济的原则，将全部“瘦
肉精”系列案件分为三批审理。

7月25日，第一批两个案件一审开庭并
当庭宣判。宣判后，两案 8名被告人均不
服，分别提出上诉。省高院和焦作中院抽调
精兵强将在最短时间内阅完了全部卷宗材
料，于 8月 10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的终审裁定。

第一批案件审结后，第二批、第三批案
件陆续开始审理，全省涉案法院依法快审快
结，在3个月时间内将受理的59案114人全
部审结。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认为，
该案的判决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行为采取的零容忍态度，回应了广大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呼声和关切，体现了
严格司法的要求和能动司法的理念。此外，
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河北大学、郑
州大学的一大批法律专家和教授也对“瘦肉
精”案件的判决结果表示认同。

人民群众更是拍手称快。在第一批

“瘦肉精”案件一审开庭审理、当庭宣判后
24小时内，网络相关消息点击浏览突破百
万人次，新闻跟帖和论坛帖文累计 8000余
条，95%以上的网友对法院判决持肯定态
度，认为刘襄等人利欲熏心，置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于不顾，理应严惩，法院的判决
彰显了我国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决心
和力度。

在省高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生猪养

殖户代表表示：“瘦肉精”事件直接导致猪肉
产品消费下降，生猪存栏时间延长，生猪销
售处于停滞状态，行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案件的公正审理，既弘扬了正气，有力震慑
了食品安全犯罪，同时也规范了生猪养殖市
场的秩序，维护了合法养猪企业、养猪户和
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恢复了消费者对生猪、
猪肉产品的信任。

线索提供 孙志平 朱虹

□晚报记者 刘德华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了解
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
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员
投案自首的通告》，在逃犯罪人员 12月 1日前
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予处罚。

据了解，全国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察
“清网行动”开展以来，郑州警方已取得显著战
果，抓获行动前网上逃犯1726人，其中公安部
B级通缉逃犯 3人，命案逃犯 19人，降网率达
81.92%。

据介绍，警方印制了万余张《通告》将在全
市进行广泛张贴，警方敦促仍负案在逃人员为自
己争取一次从宽处理的机会，尽快投案自首。

□晚报记者 鲁燕

在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份凉菜里有虫子，消
费者应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维权呢？工商局、卫
生局，还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市民赵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个问题，他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给了消费者一个答案。

吃饭吃出个虫子，找市卫生局
主持公道遭拒

今年8月26日中午，赵先生请朋友到郑州
市一家拉面馆就餐，在一份凉菜中发现一条白
色幼虫。

“这说明他们饭菜质量有问题，应该赔偿
我的损失，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赵先生索
要了就餐发票，并拍照取证。

当天下午，赵先生来到市卫生局下属的卫
生监督所递交了申诉书和相关证据，要求市卫
生局责令拉面馆退还自己的就餐费用、10倍
赔偿金和其他损失共计 3000元，并对拉面馆
进行处罚。

今年9月初，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告知他其所

反映的问题并不在卫生局的职责范围内，让其
拿回申诉材料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诉。

“饭菜卫生出了问题，难道不是找卫生局
投诉吗？”赵先生不能接受市卫生局的回复，他
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

9月26日，赵先生以市卫生局不作为为由
告了市卫生局，请求法院责令市卫生局对自己
的申诉作出处理。

餐饮业的饭菜安全由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监管

昨天，中原区法院审理认为，市政府按照
《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已于去年 8月作出《关
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明
确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由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并且市卫生
局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在 2010年 9月
8日进行了交接。市卫生局已无餐饮业、食堂
等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赵先生向
市卫生局申诉，属申诉对象错误，其要求人民
法院责令市卫生局对他的申诉作出处理的诉
讼请求应予驳回。线索提供 王斌 若禺 王琳

“瘦肉精”案，17名公职人
员被处理

饭里吃出虫，维权该找谁？
市民赵先生用亲身经历给出答案


